
湖南大学 2024 级研究生入学须知

亲爱的 2024 级新同学：

您好！

祝贺您被湖南大学录取，成为“千年学府，百年名校”一员，热

忱欢迎您来湖南大学学习，开启人生新的篇章。为了便于您及时了解

入学报到的相关事宜，现将具体安排说明如下。

一、预报到

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登录“湖南大学迎新系统”

（http://yxxt.hnu.edu.cn，从 2024 年 8 月 1 日起开放），查看入

学须知，完成个人信息完善、报到情况填报、校内住宿意愿采集、研

究生医疗保险购买（自愿）等事项。

二、住宿申请

（一）研究生住宿实行自愿申请制。学校根据现有的宿舍资源，

在一定范围内提供房源给新生选择。

根据学校整体房源情况，2024 级人文社科类研究生（金融与统

计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岳麓书院、中国语言

文学学院、体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统一安

排在财院校区和望麓桥园区居住。

不接受下列新生的住宿申请：非全日制研究生；录取类别为定向

就业的全日制研究生（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除外）。



（二）新生 2024 年 8 月 1 日—8 月 5 日登录“湖南大学迎新系

统”提交校内住宿申请，8 月 23 日后查询申请审核结果，相关事宜

咨询所在学院。具体操作流程和要求，详见“湖南大学迎新系统”内

《关于 2024 级研究生新生网上申请住宿的通知》。

三、报到

（一）报到时间：2024 年 9月 3 日全天和 9月 4日上午。

温馨告知：请在规定的报到时间内办理报到事宜，提前抵达学校

的需自行安排住宿。

（二）新生报到地点将于开学前一周在迎新系统中公布，请新生

及时查看，并按照公布的地点报到。学校将在长沙火车站、长沙火车

南站、长沙黄花机场设置迎新志愿者引导，校园交通和乘车点等信息

也可在迎新系统中查询。

（三）新生到达报到地点后，凭身份证、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报到。

录取通知书是新生报到的凭证，请务必妥善保管，遗失不补。

（四）2023 级支教团硕士研究生，持身份证和已发放的录取通

知书来校报到。

四、入学资格

新生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到校报到，须提前向学院递交书面请

假条，并出示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学校将取消其入学

资格。

入学后三个月内，经复查不合格者（包括报考条件、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品质、健康状况等复查），学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应届本科毕业生被录取为硕士研究生的新生须在入学报到前获

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否则将取消入学资格。入学报到时，须

将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和一份复印件）交所在学院审核。未如期取得

前置学历学位者，应在入学报到前如实向学院反馈。

应届硕士毕业生被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的新生须在入学报到前获

得国家承认的硕士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直博生）被录取为博

士研究生的新生须在入学报到前获得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证书,否则

将取消入学资格。入学报到时，需将硕士学位证书或本科学历证书（原

件和一份复印件）交所在学院审核。未如期取得前置学历学位者，应

在入学报到前如实向学院反馈。

五、研究生培养

（一）开学安排

序号 内容

1 新生开学典礼

2 新生和导师互选，确定导师

3 新生在导师指导下制定培养计划

4
新生向学院提交英语免修申请，具体见研究生院

网站相关通知

5
新生网上选课（公共课、专业课），具体见研究

生院网站相关通知

6 学校、学院开展新生入学教育



（二）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

我校从 2007 年开始实施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选拔类别包

括联合培养博士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硕士生、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国家留学基金为项目录取人员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旅费

和资助期限内的奖学金。了解更多出国交流信息，请访问湖南大学研

究生院网站“国际交流”栏目。

六、学费、住宿费、体检费和医保费

（一）学费：我校各专业学费根据湘发改价费【2023】262 号文

件内容按以下标准执行，如果物价标准有调整，按照新文件规定的收

费标准执行。

类别 专业
年缴费标准

(单位：元/生·年)

一、博士研究生

学术学位 10000

全日制专业学位（非医学） 14000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8000

二、硕士研究生

（一）全日制学术学位

各专业 8000

（二）全日制专业学位

1.经济学类（02） 14000

2.法学类（03） 10000

3.教育类（04） 10000

4.文学类（05） 13000

5.历史学类（06） 8000



类别 专业
年缴费标准

(单位：元/生·年)

6.工学类（08） 12000

7.管理学类（12） 14000

8.艺术学类（13） 9000

文物专业（1451）参照历史学类收费标准执行。

（三）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1.经济类（02） 0251 金融 30000

2.法学类（03） 0351 法律 25000

3.教育类（04）

045101 教育管理

16000
045102 学科教学（思政）

045103 学科教学（语文）

045104 学科教学（数学）

045108 学科教学（英语） 20000

4.工学类（08） 0854 电子信息 30000

5.管理学类（12）

1251 工商管理（MBA） 40000

1252 公共管理 28000

1253 会计 30000

1256 工程管理 36000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

士（EMBA）
全程 270000

（二）住宿费：根据湘发改价费【2023】611 号文件内容按学生

本人申请住宿的相应标准执行，如果物价标准有调整，按照新文件规

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三）体检费：根据湘发改价费【2015】648 号文件规定，新生

体检按照教育部、卫生部关于高校新生入学体检规定项目，由学校统



一组织对入校新生进行身体检查，按医院实际收费标准收取。根据长

沙市现行医疗服务价格目录（长医保发【2024】20 号）标准，我校

新生体检费为 115 元，由学校计划财务处统一代收。

（四）医保费：

高校大学生纳入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024 级新生具

体缴费标准和政策待医保局正式发文后确定。

校计划财务处在入学时按医保缴费标准统一代收。校医院就诊，

医保统筹范围内门诊报销 70%，住院报销 82%，其他医疗机构就医政

策详见湘政办发【2022】67 号文件。如有调整，按国家最新医保政

策执行。校医院医保科电话：0731-88823442。医保科 QQ 群：238685965

（五）缴费方式（请新生尽量使用线上缴费方式）：

1.通过“湖南大学计划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缴费

关注“湖南大学计划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点选“财务平台”，

先进行用户绑定，再在“统一支付”选项下进行学费缴费。

温馨提示：登录用户名为学号（如有字母请用大写），密码为身

份证后六位（最后一位若为 X需大写）或 6 个 0。学号与微信号之间

绑定具有唯一性，一个学号只能绑定一个微信号，不支持多号绑定。

2.通过“湖南大学网上缴费系统”缴费

登录“湖南大学网上缴费系统”（http://xysf.hnu.edu.cn），

根据“学校介绍”和“重要提示”缴纳学杂费。目前，已开通中国银

行、微信扫码、支付宝扫码、银联在线网上支付功能，其中微信扫码、

支付宝扫码、银联在线支持家长为学生缴费。



为确保新生报到顺畅，请尽量使用以上 2种线上缴费方式。

3.委托中国银行长沙市湖南大学支行代扣

学校委托中国银行长沙市湖南大学支行为每位新生开设银联 IC

电子借记卡（按照人民银行规定需个人信息采集完整后方可成功开

卡），用于缴纳学费、住宿费、发放奖助学金等，请务必妥善保管，

在校期间请勿注销，收到新开银行卡的新生可采用此种方式缴费。

新生在收到银行卡后，可持本人身份证至全国任意中国银行网点

激活银行卡并修改密码。借记卡初始密码为：本人身份证号码的后七

位数删除最后一位后留下的六位数。

采用此缴费方式的新生务必在2024年 8月18日之前将应缴学杂

费存入中国银行银联 IC 电子借记卡，以便学校及时代扣，方便新生

顺利快速办理报到。

部分因故无法办理未收到银行卡的新生可通过线上缴费方式进

行缴费，并在入学报到后到中国银行长沙市湖南大学支行（地址：麓

山南路 13号）自行办理开卡手续，银行联系电话：0731-88982975。

关于中国银行银联 IC电子借记卡的注意事项：

①中国银行银联 IC电子借记卡必须先激活，才能存款；

②除了应缴学杂费，请在银行卡内至少多存 10 元，否则银行无

法全额代扣学杂费。

4.现场缴费

新生确因特殊情况未通过前 3 种方式及时缴纳的，可在报到现场

刷银联卡或现金缴费。



温馨提示：

① 缴 费 成 功 后 ， 新 生 可 通 过 湖 南 大 学 网 上 缴 费 系 统

（http://xysf.hnu.edu.cn）查询缴费情况并打印电子票据。

②除了因中国银行代扣，必须使用该行新开的银联 IC 电子借记

卡外，其他方式缴费只需银联卡即可。

③因中国银行代扣满额才会执行，无法自动识别，请申请了助学

贷款和将要申请绿色通道的同学，采用微信公众号和网上缴费方式，

缴纳扣除了贷款或缓缴金额的学杂费剩余部分。

④为避免重复缴费，银行代扣期间将暂时关闭其他方式缴费通

道，代扣结束后恢复通道。

⑤由于生源地助学贷款和国家助学贷款有最高额度限制，因此，

办理助学贷款的新生，请将住宿费与代收费在规定时间内按上述方法

全额缴足。

七、研究生奖助

1.新生绿色通道

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因家庭经济困难或其他特殊

情况暂时无法缴纳学费和住宿费的新生，可提前在湖南大学迎新系统

网上办理绿色通道申请手续，缓缴学费和住宿费入学，入学后再根据

实际情况办理助学贷款或缴纳学费和住宿费。

2.奖学金

我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等多项奖学金，覆盖全校 100%

的全日制研究生。



3.助学金

我校设有研究生助学金，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具有中国国

籍的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的工资关系的除外）可获得资助。全日制

博士生 2.8 万/年，全日制硕士生 0.6 万/年。

4.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提供的信用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

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日制本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00

元，在校期间利息由国家承担。助学贷款期限为学制加 15 年，最长

不超过 22年。

5.研究生临时困难补助

学校为就读期间出现突发性困难、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等情况的学

生发放临时困难补助，保障学生正常学习生活。

6.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学校为退役士兵、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等学生提供服兵役高等学

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为到中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和老工业基地

县以下基层单位就业、履行一定服务期限的中央高校应届毕业生补偿

学费或代偿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

八、档案

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档案以及工资关

系不调入我校。



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和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须在入学报到前将本人档案和工资关系（在职考生需提供离职证明

材料，非在职考生提供本人签名的非在职情况说明）调入我校，在校

进行全脱产学习，否则不能申请各类奖助学金。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

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档案和工资关系不调入

我校（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除外）。

九、户口

户口迁移实行自愿原则，定向就业的新生不办理户口迁移。湖南

省生源的新生持本人户口登记卡或集体户口登记卡办理户口迁移手

续，外省生源的新生持户口迁移证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迁至“湖南省

长沙市湖南大学”或“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 2 号”）。

入校后，新生自行将户口登记卡或户口迁移证交保卫部（处）治

安科，地址:湖南大学 6 舍后栋 327，户籍专干梁老师电话：

0731-88822674，13308476622。

十、组织关系

1.党组织关系

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新生党员需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入我校，

组织部电话：0731-88822757。

湖南省及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简称“系统”）数据互通省份

生源的新生党员由所在党组织通过系统进行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纸

质介绍信。系统中的党组织名称为：“中共湖南大学***学院委员会

（总支部委员会）”。数据暂未实现系统互通省份生源的新生党员持



有效的纸质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来校报到。单位去向为教育科学研究

院党总支的，纸质介绍信抬头写：“中共湖南大学委员会”，接收单

位写“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单位去向为其他学院党委的，纸

质介绍信抬头写：“中共湖南大学***学院委员会”，接收单位写“湖

南大学***学院”，纸质组织关系介绍信由本人随身携带，注意不要

放在新生人事档案中。

2.团组织关系

2024级新生共青团员（含保留团籍的中共党员或中共预备党员），

须将团员组织关系转来学校。团组织关系转接包括线上转接与线下转

接。

线上转接：新生团员本人登录“网上共青团·智慧团建”系统（网

址：https://zhtj.youth.cn/zhtj/）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转

入组织为：“团湖南省委—湖南大学—***学院—2024 级研究生新生

临时团支部（具体安排以各学院通知为准）”。生源地在广东、福建、

北京等地的，须根据当地相关要求，由新生团员联系原团组织办理转

出手续。

线下转接：如团员生源地未启用“智慧团建”且未在任何线上团

组织管理系统中备案,可持其所在原团组织所开具的团组织关系介绍

信，待入学报到后，在“智慧团建”系统中录入团员信息。团组织关

系转接介绍信抬头填写：“共青团湖南大学***学院委员会”，接收

单位写“湖南大学***学院”。

联系人：各学院团委（团总支）、2024 级研究生辅导员

https://zhtj.youth.cn/zhtj/


校团委组织部（0731-88822262）

十一、医疗保健

校医院是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于一体的综合性一级甲等医

院。南校区、财院校区、学生公寓德智园区均可就医，电话：

0731-88822401（南校区医院）；0731-88684731（财院校区医院）；

0731-88821407（学生园区卫生保健所）。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

问校医院网站（http://hospital.hnu.edu.cn）或关注湖南大学医院

微信公众号。

校医院 24 小时急诊电话：0731-88822401（南校区）；

0731-88684731（财院校区）。

十二、校园卡及个人门户

校园卡在新生报到时统一发放，到校后可关注湖南大学微信企业

号申请开通电子校园卡。学生个人门户（http://portal.hnu.edu.cn）

已自动开通，初始密码为身份证件号后六位+学工号（英文字母需大

写）。

校园网、电子邮箱、一卡通等更多信息化服务可关注“湖南大学

信息化办”公众号（微信号 hnuits）查看《信息化服务指南》。信

息化办服务电话：0731-88821520。

十三、安全教育

“湖大安全在线”微信公众号是学校“互联网+”安全教育服务

平台。新生来校报到前，请按如下方式自主完成学习和考试:



（一）手机端学习平台入口：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大安全在线”，

点击菜单栏【安全教育】——【微课学习考试】——【开始学习】—

—学校名称、账号、密码，点【登录】进入平台首页，进入安全课的

学习、考试。登录信息：

【学校名称】请选择 湖南大学

【账 号】请填写 学号

【密 码】请填写 学号

（ 二） PC 端 学习 平 台 入口 ： 打 开浏 览 器 ，输 入 网 址

（weiban.mycourse.cn）进行学习。

（三）平台开放时间：收到通知书之日起至 9 月 30 日

（四）该课程满分 100 分，80 分及格。考试机会为 3 次，取最

高成绩记录。

（五）技术咨询电话：焦老师 010-62375022，18162529690。

十四、报到期间各部门联系方式

研究生院招生办：0731-88822856

研究生院培养办：0731-88821813（学籍、选课）、0731-88822824

（公派）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0731-88821350（学生管理、资助）

缴费咨询：0731-88821297（计财处信息科）、0731-88821682

（计财处学费科）

医疗保险：0731-88823442

户口咨询：0731-88822674



组织关系：0731-88822757（组织部），0731-88822548（团委）

医院值班：0731-88822401（南校区）、0731-88684731（财院校

区）

校 园 卡：0731-88821520

请新生及时关注湖南大学研究生院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官方微

信，在校学习期间官微将提供各类通知和新闻资讯。

湖南大学研究生院 湖大研工


